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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帆管〔2019〕40 号

关于印发《青岛市运动帆船注册管理试行规定》
的通知

各帆船俱乐部、帆船制造企业、帆船赛事节庆活动组织单位：

为推进青岛市帆船运动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青岛帆船运

动行业管理体制，培育繁荣、有序、规范的帆船运动发展环境，

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在深入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

定了《青岛市运动帆船注册管理试行规定》。

现予公布，请认真组织落实。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

2019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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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运动帆船注册管理试行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青岛市运动帆船项目的注册和管理，促进

行业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、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和青编字〔2009〕22 号文件精神中“帆船场地、器材管理，

帆船项目注册管理服务”有关机构职能的规定，参照《中国帆船

帆板运动协会运动帆船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运动帆船是指以船帆作为全部或主要航行动力的，

从事体育运动、休闲活动的长度为 7 米以上的龙骨型帆船。

第三条 适用范围：

（一）参加由青岛市人民政府、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(节

庆)活动组委会、青岛市体育局、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、青

岛市帆船帆板（艇）运动协会、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作为主

办、承办、协办或者支持单位的赛事节庆活动的运动帆船；

（二）承担“帆船运动进校园”青少年帆船普及和“欢迎来

航海”全民帆船普及工作的俱乐部或其他组织的运动帆船；

（三）其他组织或个人拥有的运动帆船。

第四条 首次注册的运动帆船不得具有双重船籍。凡在中国

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或者境内外其他地区办理注册的运动帆船，未

终止或者注销原登记船籍的，仅需办理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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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运动帆船船龄不超过 20 年，且购买了相应保险。

第六条 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为注册及备案的运动帆船

设立档案。

第二章 运动帆船注册要件

第七条 运动帆船申请注册，应提交以下文件：

（一）证明船只所有者身份的文件（个人提供身份证或护照

复印件，单位提供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）；

（二）购船合同；

（三）经认可的机构颁发的船只检验证书或合格证书，如中

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局、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、具有 CE 认证

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等出具的证明文件；

（四）提供船只保险保单复印件；

（五）船首、两个侧面、船尾各一张 4 寸彩色照片；

（六）运动帆船注册申请表。

第八条 注册流程：

（一）申请人应向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直接申请注册，

通过青岛帆船运动官方网站网络注册方式办理；

（二）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在收到注册申请材料 15 个

工作日内，对于符合要求的申请者，建立管理档案；

（三）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在收到注册申请材料 15 个

工作日内，对于材料不全的申请者，一次性要求其补充材料，并

在收到全部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本条第（二）项办理；



4

（四）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对于不符合注册要求的申请

者，在收到注册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通知申请者不予办理注

册。

第三章 运动帆船备案要件

第九条 运动帆船申请备案，应提交以下文件：

（一）在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或者境内外其他地区办理注

册的证明文件复印件；

（二）船首、两个侧面、船尾各一张 4 寸彩色照片；

（三）运动帆船备案申请表。

第十条 备案流程：

（一）申请人应向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直接申请备案，

通过青岛帆船运动官方网站网络备案方式办理；

（二）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在收到备案申请材料 15 个

工作日内，对于符合要求的申请者，建立管理档案；

（三）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在收到备案申请材料 15 个

工作日内，对于材料不全的申请者，一次性要求其补充材料，并

在收到全部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本条第（二）项办理；

（四）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对于不符合备案要求的申请

者，在收到备案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通知申请者不予办理备

案。

第四章 变更注册备案和注销注册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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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运动帆船注册或备案项目发生如下变更时，运动

帆船所有人或使用权人应在 30 日内持相关证书及变更申请文

件，进行变更或注销注册或备案：

（一）运动帆船所有权或使用权发生变化和转移；

（二）运动帆船灭失(拆解和沉没)或不再适航。

需要变更信息或注销注册或备案的，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

心对变更和注销事项通过青岛帆船运动官方网站予以公示，公示

期不少于 30 个工作日。经公示审验合格后，青岛市帆船运动管

理中心为发生的变更情况办理变更或注销注册或备案手续。

第五章 撤销注册

第十二条 在办理注册或备案手续时有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

作假的，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可视情节给予撤销注册或备

案。

第十三条 负责办理注册或备案的工作人员，违反本规定，

滥用职权，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规定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开始实施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修订解释

和组织实施。


